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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粮农组织/世卫组织联合食品标准计划 

食品法典委员会  

第四十五届会议  

意大利罗马，粮农组织总部1 

2022 年 11 月 21-25 日，2022 年 12 月 12-13 日 

任命协调员 

背 景 

1. 根据《程序手册》中的食品法典委员会（食典委）《议事规则》（具体见规则 IV

和 V）和粮农组织基本文件（2017 年版）2第 I 编中的《粮农组织总规则》开展协调员

任命工作。本文件对相关规则作出解释。  

食典委第四十三届会议任命/再次任命区域协调员  

2. 食典委《议事规则》第 IV.2 条规定，“原则上，应在相关协调委员会的各届会议

上提名[协调员]（...），并在食典委下届例会上进行任命”。  

3. 根据食典委《议事规则》第 IV.2 条，并在相关协调委员会提名的基础上，食典委

第四十三届会议（2020 年）任命乌干达（非洲）、中国（亚洲）、斐济（北美和西南

太平洋）、沙特阿拉伯（近东）和厄瓜多尔（拉丁美洲及加勒比）为各自区域的协调员；

并再次任命哈萨克斯坦为欧洲区域协调员。 

4. 食典委第四十三届会议同意，任命 /再次任命的协调员“的任期从食典委第四十三

届会议结束时起至相关协调委员会下届会议后的第一届食典委例会结束时为止（ ...）”3。 

                                                 

1 线下召开，也可远程参会：2022 年 11 月 21-25 日，欧洲中部时间 10-13 时以及 15-18 时进行讨论。2022 年 12 月

12 日和 13 日，欧洲中部时间 12-15 时，经法典成员确定，线上通过报告。  

2 参见 http://www.fao.org/3/a-mp046e.pdf#P6_2  

3 REP20/CAC，第 16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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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自食典委第四十三届会议以来，四个协调委员会举行会议，即欧洲协调委员会

（2022 年 5 月）、非洲协调委员会（2022 年 9 月）、亚洲协调委员会（2022 年 10 月）

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协调委员会（2022 年 10 月）。 

6. 北美和西南太平洋协调委员会和近东区域协调委员会计划于 2023 年举行下一届会议。 

建议食典委就再次任命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区域协调员采取的行动 

7. 非洲协调委员会、亚洲协调委员会、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协调委员会已提名现任协

调员，即再次任命乌干达、中国和厄瓜多尔。乌干达、中国和厄瓜多尔均已完成一届  

任期，具有再次任命的资格。  

8. 因此，请食典委再次任命乌干达、中国和厄瓜多尔分别为非洲、亚洲、拉丁美洲

及加勒比区域的协调员。  

9. 再次任命的协调员的任期将从食典委第四十五届会议结束时起至相关协调委员会

下届会议后的第一届食典委例会结束时为止。届时，相关协调员将已完成两届任期，  

不能续任协调员。  

建议食典委就任命欧洲区域协调员采取的行动 

10. 欧洲协调委员会现任协调员（哈萨克斯坦）已经连续两届任期，因此不具备再次

获得提名的资格。欧洲协调委员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建议任命德国为下一任欧洲协调委员

会协调员。德国同意提名（见 REP22/EURO，第 60 和 61 段）。 

11. 德国目前还担任按地理区域选出的执行委员会欧洲区域成员。就此而言，食典委

《议事规则》第 V.1 条规定“任何一个国家只能有一名代表成为执行委员会成员”。  

12. 因此，食典委可以请德国确认其将不再担任按地理区域选出的成员。德国确认后，

请食典委任命德国为欧洲协调员（第一届任期），任期自食典委第四十五届会议结束时

起至欧洲协调委员会下届会议后的第一届食典委例会结束时为止。  

任命德国为欧洲协调员的后续行动 

13. 任命德国为欧洲协调员后，按地理区域选出的欧洲成员将出现空缺。  

14. 食典委《议事规则》第  V.1 条规定“按地理区域选举产生的执行委员任期从他们

当选的那届食典委会议结束时起，到第二年例会结束时止。如果他们在当前任期内任职

未超过两年，可连选连任，但是在连续两届任期后，在接着的下一个任期不得再担任此职”。 

15. 食典委第四十五届会议召开时，德国作为欧洲区域成员的第二届任期将只完成  

一半。因此，食典委应启动欧洲区域成员职位的提名，保证当前任期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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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按地理区域选出的欧洲区域成员的提名窗口将于 2022 年 11 月 23 日（星期三）欧

洲中部时间 10 时在食典委第四十五届会议上开始，至欧洲中部时间 13 时结束。  

17. 在完成议题 11（选举主席和副主席），使第 V.1 条规则（“任何一个国家只能有一

名代表成为执行委员会成员”）生效后，才能选举欧洲区域成员一职。如果仅有一个提

名，可以按明确普遍同意方式选出相关职位（食典委《议事规则》第 VIII.5 条规则；

《粮农组织总规则》第 XII.10 (a)条规则也有提及）。如果该职位有多个提名，则将于

2022 年 11 月 23 日星期三欧洲中部时间下午 3 时通过无记名投票选出当选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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